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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甬建发〔2024〕30号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分级分类

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开发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市建设执法

保障服务中心、建设安质总站、建筑市场总站，市建筑业协会、

市政行业协会、建设监理与招投标协会，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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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号）、

省建设厅《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实施细则》（浙建〔2021〕16 号）和《关于印发宁波市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实施细则的通知》（甬建发〔2018〕

169号）等文件规定，按照“简化分级标准、优化定级流程、压

实主体责任、强化过程监管”的原则，优化本市房屋市政工程综

合风险定级，推进质量安全差异化监管，全面提高监管工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风险等级分类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均应根据项目的

工程规模、工程施工工艺、超危大工程和危险源个数、企业能力、

周边环境以及施工形象进度等因素，确定工程项目的综合风险等

级。工程项目综合风险划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个等级，

不符合高风险和低风险等级的项目评定为中风险；风险等级实行

动态调整制。

二、风险等级评定

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切实履行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组织

施工、监理、勘察、设计等参建单位按照《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

项目综合风险分级表》（详见附件 1）评定项目综合风险等级。

施工过程中，每月初 5日前，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监

理、勘察、设计等单位，对照《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综合风

险分级表》，动态确定项目风险等级。综合风险等级和月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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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均需报项目相应的质量安全管理服务机构。

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管理服务机构（含市建设安

质总站）在项目质量安全监管交底时，复核项目首次综合风险等

级评定情况，并在监督过程中随机复核项目，有效衔接企业主体

每月报送的月度风险等级，予以动态调整，并告知工程参建相关

责任主体。

三、参建单位风险管控机制

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是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

应建立健全工程项目风险管控机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工程风

险进行有效管控。

（一）建立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

1.建设单位应牵头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建立风险评估和管

控机制，定期对施工现场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并提出风险防范措

施，形成《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风险评估和管控报告》（详

见附件 2）。

2.高风险项目由建设单位企业负责人组织施工、监理企业主

要负责人及现场管理人员开展风险评估和管控，且需邀请不少于

3名行业专家参与评估，专家应从市级专家库中选取，且具备高

级及以上职称；中、低风险项目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

经理、项目总监等现场管理人员开展风险评估。

3.高风险项目，每月至少评估一次，中风险项目每季度至少

评估一次，低风险项目每半年至少评估一次，风险评估和管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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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应留存现场备查。

4.施工单位要对风险评估和管控报告中，提出的风险防范措

施逐条进行落实整改，监理单位要监督措施落实情况，确保风险

评估和管控工作取得实效。

风险评估和管控报告由工程项目部留存备查。

（二）建立带班检查工作机制

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企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应根据

工程项目综合风险等级，开展相应频次的带班检查；重点对重大

事故隐患、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以及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进行检查；带班检查参照市住建局《关于建筑施工领

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高风险作业项安全管理的通

知》（甬建发〔2023〕47 号）文件要求和项目综合风险等级，

具体规定如下：

1.高风险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企业负责人每月带班

检查不少于 2次。

2.中风险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企业负责人每月带班

检查不少于 1次。

3.低风险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企业负责人每季度带

班检查不少于 1次。

带班检查记录由工程项目部留存备查。

（三）建立监理报告工作制度

1.监理单位应充分发挥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监理作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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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风险管控制度，在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的基础上，

制定项目风险管控监理实施细则，根据项目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

执行情况、带班检查机制执行情况和施工现场风险总体评价情况

等，形成《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监理报告》（详见附件 3），

定期报告。

2.高风险项目的监理单位，应每月向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管

理服务机构报送监理报告。中、低风险项目的监理单位，应每季

度向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管理服务机构报送监理报告。

3.监理单位要切实履行工程监理责任和社会责任，发现项目

在施工现场和建筑市场等方面存在问题时，应及时责令施工单位

整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应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接报后，未履行工程建设质量安全首要责任，推动问题

整改闭环的，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属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四、主管部门风险管控机制

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分级分类建立

所辖项目数据信息，做好项目分级分类监管的基础性工作，要清

单化建立工程项目高、中、低不同风险等级的信息登记和监督过

程记录，并应根据工程项目风险等级，开展相应频次的监督检查。

重点对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带班检查机制、监理报告机制等执

行情况，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情况进行检查。

（一）高风险项目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每月不少于 1次。

（二）中风险项目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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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累计检查次数不少于 3次（深基坑、主体结构、装饰装修阶段

各不少于 1次）。

（三）低风险项目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每半年不少于 1次。

五、风险等级动态管理

（一）工程建设期间发生突发事件或无亡人事故的，该工程

项目风险等级应动态提升一级，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

监督机构应按照升级后的工程项目风险等级调整监督检查计划，

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升级三个月后，可根据整改情况进行降级。

（二）工程建设期间发生一起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人员死亡的，该工程项目风险等级直接升级为“高风险”，同时

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升级三个月后，可根据整改情况进行

降级。

（三）施工环境或形象进度发生变化，如深基坑、高支模等

超危大工程开工或结束，周边环境发生变化，工程进度严重滞后

影响交付等，该工程项目风险等级应根据《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

项目综合风险分级表》进行动态调整。

（四）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根据日常监

督检查情况，对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较好的项目风险等级，可

降低一级；对施工现场存在较大质量安全隐患的项目风险等级，

应提升一级。

六、相关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工程项目分级分类监管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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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管效率、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参建单位要提高思

想认识，切实履行风险管控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工程风险分级

管控机制。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建立工作机制，合理分配监管力量，

完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体系。

（二）分级分类，严格执法。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安

全监督机构应梳理本地本辖区重点监管对象，根据项目分类特

点，以日常检查为主，适时安排随机抽查、联合检查，严格执法，

切实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工作。

（三）动态监督，形成合力。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安

全监督机构应定期收集、汇总属地建筑工地项目分级监管信息，

建立所辖项目分级分类数据库，动态调整监管级别，实施差异化

管理。发现参建单位存在项目风险等级评定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的不良行为，应予严肃处理。

附件：1.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综合风险分级表

2.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风险评估和管控报告

3.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监理报告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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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综合风险分级表
报告日期：

项目名称 风险等级 形象进度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风险

因素

风险

等级

施工工艺

（进洞至

出洞）

建筑

高度

（全过

程）

基坑深度（基

坑开挖至底

板浇筑完成）

超危大

工程个

数（同时

存在

数量）

危险源

数量

企业

能力（

全过程）

形象进度（全

过程）

周边环境（基坑围护

施工至土方回填

完成）

风险分级

高风险

市政和地铁
隧道工程
（采用盾

构、矿山法、
顶管法等工

艺）

/
基坑开挖深
度大于等于

4米
大于等
于 3个

存在 1
个及以
上一级
风险

施工单
位信用
等级D类
以下

抢工期赶进
度现象严重；
进度严重滞
后，存在逾期
交付的风险

地质条件、周围环境
和地下管线复杂；或
毗邻危旧房、城市主
干道、人员密集建筑

和公共空间

符合其中任一条，
即为高风险项目

中风险 除高风险和低风险以外的工程

按就高不就低原
则，不能确定为低
风险的项目评定为

中风险

低风险 /
建筑高
度不大
于 24米

基坑开挖深
度小于 3米 0个

不存在
一、二级
风险

施工单
位信用
等级B类
及以上

进度正常

地质条件、周围环境
和地下管线简单；且
未毗邻危旧房、城市
主干道、人员密集建

筑和公共空间

低风险项目必须满
足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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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风险评估和

管控报告

评估日期：

项目名称 风险等级

建设单位 形象进度

施工单位 开工时间

监理单位 计划完工时间

总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基本情况、施工进度情况、前期工作开展情况（重

点是上次评估措施落实情况）、好的经验做法

风险情况

结合《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

《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施细

则》、《宁波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实施细则》重点梳理

目前项目存在的主要风险和隐患，分析隐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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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

措施
针对风险情况制定具体整改措施，明确各方责任，落实整改责任人员。

建设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负责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负责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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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宁波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监理报告
报告日期：

项目名称 风险等级

建设单位 形象进度

施工单位 开工时间

监理单位 计划完工时间

工程基本

情况
含项目基本情况、施工进度情况等

远程视频

监控安装

情况（数

量、位置、

联网等）

是否严格按照《关于推进工程在线视频监控接入浙里工程建设现场管

控应用的通知》（甬建发〔2022〕11号）文件要求安装视频监控。

人员情况

项目经理到岗率是否

达到 80% 是 否

项目总监到岗

率是否达到

80%
是 否

施工企业负责人带班

检查次数是否达到分

级分类文件规定频次

是 否

监理企业负责

人带班检查次

数是否达到分

级分类文件规

定频次

是 否

实名制管理是否开通 是 否
是否所有人纳

入实名制管理
是 否

是否按规定配置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是 否

进场作业人员

三级安全教育

是否落实

是 否

方案编制

审批情况
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批和实施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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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通知

单情况
含质量安全监理通知单发出情况及整改闭合情况等。

监理旁站

情况
对重点部位、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以及影响留存情况等

危大工程

情况

含危大工程清单及各危大工程所处的阶段，危大工程方案编制、审批、

论证和实施，危大工程管控情况等

特种作业

人员情况
含项目特种作业人员工种、数量及持证上岗情况等

起重机械

管理情况
含起重机械数量、验收、备案、维保等情况

隐患排查

情况
含隐患排查制度建立情况，隐患排查及整改情况等。

施工现场

情况
项目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控情况等。

应急管理

情况

含项目应急避险场所，应急预案，应急队伍，物资、设备储备、应急

演练等。

总结分析
含以下三项内容：一是项目整体风险管控情况；二是项目存在的主要

问题隐患；三是针对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的措施及建议。

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监理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抄送：省建设厅、市安委办。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12日印发


